臺北醫學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
經濟不利學生勵學獎助─英語能力精進獎勵金申請表
	學系
	
	年級
	
	姓名
	

	學號
	
	身份證字號
	
	聯絡手機
	

	申請資格
	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身心障礙學生  □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□原住民籍學生  □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 □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助學生
□過去一年家庭突遭變故者 □懷孕學生、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

	成績公告
日期
	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
	檢定考試
成績
	

	是否達CEFR級數B1、B2標準
	[bookmark: _GoBack]□ 否
□ 是，已達B1標準
□ 是，已達B2標準(醫學系、牙醫學系、藥學系學生須達B2標準方核發獎勵金)

	若檢定考試成績達各學系標準者再核發獎勵金5,000元：

	學系
檢定考試項目
	其他學系
	醫學系、牙醫學系、藥學系

	CEFR級數
	B1
	B2

	全民英檢(GEPT)，需聽說讀寫四項皆達標準
	中級
	中高級

	國際英語測驗(IELTS)
	4
	5.5

	劍橋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
	PET 級
	FCE 級

	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
需聽說讀寫四項皆達標準
	聽力
	9
	17

	
	閱讀
	4
	18

	
	口說
	16
	20

	
	寫作
	13
	17

	
	總分
	42
	72

	多益測驗(TOEIC)-聽讀
需聽讀兩項皆達標準
	聽力
	275
	400

	
	閱讀
	275
	385

	多益測驗(TOEIC)-說寫
需說寫兩項皆達標準
	口說
	120
	160

	
	寫作
	120
	150

	外語能力測驗(FLPT)
需聽說讀寫四項皆達標準
	聽力
	150
	195

	
	閱讀
	
	

	
	口說
	S-2
	S-2+

	
	寫作
	C
	B

	繳附証件
	· 申請表
· 報考繳費收據(若報名時已享減免者不補助報名費用)
· 英語檢定測驗成績單(若申請截止日前檢定成績尚未公告亦可先提出申請，待成績公告後補齊)
·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3個月內戶籍謄本(已婚學生加計配偶，原住民學生須備註族別)
·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(已婚學生加計配偶)
·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(已婚學生加計配偶)
· 其他證明文件：如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家庭突遭變故相關證明、媽媽手冊、出生證明等(無則免附)
· 學生本人存摺帳戶影本(郵局、銀行皆可)



	學系
	
	年級
	
	姓名
	

	學號
	
	身份證字號
	
	聯絡手機
	

	英語能力
精進學習
時數紀錄
	序號
	日期
	時間
	學習內容/主題
	學習時數
	主辦單位
認證

	
	1
	/
	
	
	
	

	
	2
	/
	
	
	
	

	
	3
	/
	
	
	
	

	
	4
	/
	
	
	
	

	
	5
	/
	
	
	
	

	
	6
	/
	
	
	
	

	
	7
	/
	
	
	
	

	
	8
	/
	
	
	
	

	
	9
	/
	
	
	
	

	
	10
	/
	
	
	
	

	
	11
	/
	
	
	
	

	
	12
	/
	
	
	
	

	
	13
	/
	
	
	
	

	
	14
	/
	
	
	
	

	
	學習時數合計
	________小時

	報考檢定
考試日期
	_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_ 日
	報考檢定
考試費用
	_________元(檢附繳費證明)

	報考檢定
考試類別
	· 全民英檢(GEPT)
· 國際英語測驗(IELTS)
· 劍橋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
	· 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
· 多益測驗(TOEIC)
· 外語能力測驗(FLPT)



<請先完成英語能力精進學習時數，再參與檢定考試>
115年1月版

